







江发改投〔2025〕289号


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人民政府：
《关于申请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函》（江北五宝府函〔2025〕18号）和《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已收悉。经委托中元国际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公司评估，现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
二、项目代码
2505-500105-04-01-625159
三、项目法人
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建设管理代理机构
重庆建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五、项目建设地址
江北区五宝镇
六、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本项目修建农村道路2243.178m，其中：主线长1635.324m，支路一长366.844m，支路二长241.010m，主线及支路一全线道路路基宽度4.5m，路面宽度3.5m，支路二为搭接工程，路基采用原道路宽度3.5m，路面采用3.0m。其中主线及支路一道路宽度采用0.5m路肩+3.5m车行道+0.5m路肩的形式布置，支路二道路宽度采用0.25m路肩+3.0m车行道+0.25m路肩的形式布置。公路为农村公路，主线及支路一的技术标准参照《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按四级公路标准（Ⅱ类）进行设计，设计车速15km/h。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防护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涵洞工程等。
七、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为989.6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647.6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01.58万元，预备费40.40万元。
建设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资金及区级财政资金。
八、建设工期
12个月。
九、招标核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文件规定，对本项目招标核准如下：
（一）招标范围：达到国家必须招标相关规定的，应招标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
（二）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招标公告必须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网、重庆市江北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站上发布，也可同时在报刊媒介上发布。
（三）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
[bookmark: _GoBack]按照《关于改进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江北府发﹝2019﹞31号），该项目不再审批初步设计概算。请接文后，完善工程建设有关手续，在上述批准的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总投资范围内开展设计，从严加强投资控制，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请将该批复文件依法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附件：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总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江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9月23日
附件

下湾村村道改造及安全设施提升工程
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估算
	备注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47.63
	

	1
	路基工程
	112.78
	

	2
	路面工程
	236.99
	

	3
	防护工程
	203.84
	

	4
	涵洞工程
	14.20
	

	5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16.80
	

	6
	其他工程
	21.47
	

	7
	专项费用
	41.55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1.58
	

	1
	土地费用
	141.12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29.14 
	

	3
	工程监理费
	20.40 
	

	4
	竣（交）工验收试验检测费
	10.00 
	

	5
	工程保通管理费
	0.69 
	

	6
	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服务费
	0.69 
	

	7
	项目论证费（可研）
	6.50 
	

	8
	工程勘察设计费
	32.19
	

	9
	施工图审查费
	1.71 
	

	1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39 
	

	11
	水土保持补偿费
	2.09 
	

	12
	环境影响评价费
	5.45 
	

	13
	招标代理服务费
	4.59 
	

	14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5.15 
	

	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
	5.00 
	

	16
	勘界费
	3.58 
	

	17
	工程保险费
	2.49 
	

	18
	施工临时用地费
	6.20 
	

	19
	施工期间临时交通组织费
	5.40 
	

	20
	施工总体安全评价费
	3.80 
	

	三
	预备费
	40.40
	

	1
	基本预备费
	40.40
	

	项目总投资
	9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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